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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 第六批 2021年9月10日 )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D2SC20
2108310
083

D2SC20
2108310
043

X2SC20
2108310
091

交办问题基
本情况

涌江路689
号金御澜湾
小区旁，3
个砂石厂作
业时噪音和
粉尘污染严
重，还有一
个工厂的噪
音 24 小时
扰民。

当地种植桉
树 破 坏 生
态，且用于
造纸和板材
厂加工，加
工厂废气破
坏 空 气 污
染。

峨眉山市符
溪河镇九滨
湿地小区外
的河流被开
发 商 拦 起
来，拦河坝
的河水翻流
产生噪音，
影响小区居
民生活。

行政
区域

乐 山 市
五 通 桥
区

乐 山 市
夹江县

乐 山 市
峨 眉 山
市

污染
类型

噪音

生态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乐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淑芳率市督导单位乐山市经信局、乐山市水务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五通桥区委书记刘勇，乐山市
五通桥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魏阳东、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以及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
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的“涌江路689号金御澜湾小区旁，3个砂石厂作业时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还有一个工厂的噪音24小时扰民”中3个砂石厂

实为福缘砂石经营部、周建军临时搅拌站、五犍沐项目拌合站，工厂为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福缘砂石经营部：注册日期2010年5月2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12MA65B4D570，法定代表人系幸福村三组村民许钢，

注册地为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幸福村5组。该经营部流转幸福村五组非耕地6亩，用作堆放河沙及摆放机械。
2.周建军临时搅拌站：为2019年乐山市五通桥区“双创”项目维修茶阳路临时搅拌场地，租用幸福村五组已征土地0.8亩。工程完工

后，周建军利用该场地堆放建筑材料，搅拌设备一直未拆除。
3.五犍沐项目由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属省市交通挂图作战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项目拌合站位于乐山市五

通桥区竹根镇幸福村5组，占地21亩，系原成贵高铁工程用拌合站，四川路航配套增加了罐体等设备，于2018年5月投入生产，2021
年6月底五犍沐项目进入交工验收阶段，拌合站不再使用。因拌合站场地租用和设备堆放原因，故前期未进行拆除，预计10月31日前
拆除完成。

4.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599982206U，办理有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五环建〔2005〕6号）并通过了环
保竣工验收（五环建验〔2012〕12号）。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纸制品（鸡蛋托盘）生产销售，在厂员工14人，主要工艺流程为包装废纸、破
碎搅拌并加水、定型烘干，占地面积约15亩，土地为租赁使用。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五通桥区结合双创工作、环境卫生整治、日常巡查等工作，多次对被投诉对象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督查、指导，要求其

落实更换设备、洒水降尘、堆料统一覆盖、非工作时间禁止经营等措施，确保场地干净无扬尘，内部设施整洁、无噪声等。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砂石厂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属实。福缘砂石经营部场地内堆放有1000立方米左右河沙，另有少

量砂石，均用遮阳网进行遮盖，现场停有4辆铲车处于停工状态。周建军临时搅拌站场内有混凝土搅拌设备1台，砂石料200方。五犍
沐项目竹根镇拌合站2021年6月30日已停止使用，由于处理局部遗留问题，7月拌合站仍有零星缺陷修复施工作业，8月至今未进行
任何混凝土搅拌加工作业。3个砂石厂在装卸砂石时，因机械运转、倾倒砂石等会产生噪声、粉尘，影响周边群众。

2.关于“工厂噪音24小时扰民”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属实。目前，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为24小时不间断生产。噪声源来自成品
车间自动拾拖机处、粉尘收集电机处、废气负压收集电机处和废纸破碎处。成品车间自动拾拖机摇臂年久破旧，工作时会产生较大噪
声；粉尘收集和废气负压收集处无降噪设施设备。

乐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平林作为本案包案领导带领乐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兰波，乐山市林业园林局党组书
记、局长钟小川及工作专案工作组对案件开展调查处理。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乐山市夹江县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澳大利亚引种巨桉，全县现有巨桉林15万亩。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界牌村，于2019年5

月整体划入新兴村，该村幅员面积9.75平方公里，人口2113人，现有林地6488亩，其中巨桉林4248亩，占林地面积65.5%。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巨桉纯林改造情况。甘江镇有林地3.78万亩，其中巨桉林2.5万亩。甘江镇自2018年开始实施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逐步开始改造巨桉纯林，2018年至2020年，改造巨桉纯林5239亩（含新兴村380亩），2021年计划改造巨桉纯林2000亩
（含新兴村500亩）。

2.乐山市夹江县巨桉纯林改造情况。乐山市夹江县现有森林面积47.9万亩，其中巨桉林15万亩。乐山市夹江县自2013年开始逐
步对巨桉纯林进行改造，2017年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巨桉纯林改造工作，投入资金1500万元，改造巨桉2万亩，建成林茶套种示范基地
3个面积5000余亩，建成混交林示范面积3000余亩。

3.乐山市巨桉纯林改造情况。乐山市2017年编制了以巨桉纯林改造为主的《四川乐山岷江大渡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实施
方案》，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巨桉林改造、森林抚育、补植补造等，该项目被原国家林业局列为2017年全国18个、四川唯一的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截至目前，乐山市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上完成国家和社会投资达7亿元，完成国家计划20万亩森林质量提升任务，建成
林茶、林竹、珍贵树木等混交林示范点47个、示范面积5.1万亩，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全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监测基地”。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当地种植桉树破坏生态”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经专案工作组技术人员现场勘验，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新兴

村桉树种植密度较大的约150亩，因未合理施肥、短期轮伐等多方面原因，巨桉种植区域存在局部土壤肥力衰退、生物多样性受影响等
生态问题。乐山市夹江县全县桉树种植现状，正在组织技术单位摸底调查。

2.关于种植桉树“用于造纸和板材加工”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夹江县现有制浆造纸企业共2家，其中1家外购竹片
作为制浆原料，1家以废书废报纸作为制浆原料，均未采用桉树作为原料。夹江县共有板材生产经营企业17家，甘江镇有板材生产经
营企业1家，新兴村（含原界牌村）无板材生产经营企业，除1家不使用桉树外，剩余16家均使用桉树作为原材料，年使用桉树原木约
40万立方米，其中，约30万立方米来自于县外，约10万立方米来自于夹江县内。

3.关于“加工厂废气破坏空气污染”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甘江镇仅1家板材生产企业，为夹江县信翔木材加工厂，
该厂具备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配套建设有废气处理设施。9月2日，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委托四川蜀环环境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
夹江县信翔木材加工厂废气排放情况开展检测，经检测，相关污染物达到排放标准要求。夹江县板材生产经营企业共17家，均已办理
环评手续，取得排污许可，均有废气处理设施。今年以来，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对全县板材加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违法行为
4件，共处罚金13.41万元。2020年夹江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06天，实现历史最好水平，PM2.5同比2016年降低57.9%，优良天数
同比增加144天。今年1月至8月，乐山市夹江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04天，同比增加2天，优良天数率84.0%。

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杨，乐山市峨眉山市副
市长童登俊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峨眉山市符溪河镇九滨湿地小区”，全称为“峨眉山市九宾湿地濯锦住宅小区”（东经103.6080，北纬29.5975）（以下

简称濯锦小区），位于符溪镇径山社区乐峨路557号，是四川申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阳公司）开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总建筑面
积约19.2万平方米，2016年12月开工建设，2020年3月竣工，住宅总套数1892套，现已入住113户。

投诉中反映的“拦河坝”实为“九宾湿地橡胶坝”，位于濯锦小区外的河道中，橡胶坝距濯锦小区最近的167幢住宅直线距离约50
米。该坝属于九宾湿地项目（原名中华药博园项目）附属工程，用于打造水生态景观，其坝址及结构经专家审查论证通过，峨眉山市水
务局依法审批后，出具了《关于峨眉山市峨眉河中华药博园景观坝工程初步设计和行洪论证报告的批复》（峨水务发﹝2013﹞107号），申
阳公司于2013年12月开工修建，2014年7月竣工投用，坝长100米、高3.5米。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加强对九宾湿地橡胶坝的日常监管，督促申阳公司汛期期间做好橡胶坝运行管理。
濯锦小区2020年交房入住以来，峨眉山市水务局加大了监管巡查力度，在日常巡查过程中，接到有住户反映橡胶坝夜间运行产生噪

声的情况后，峨眉山市水务局会同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符溪镇人民政府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意见收集，并于2021年5月12日晚上
10点，在濯锦小区167幢 3-10-1室外1米处开展了夜间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噪声监测值为62分贝，对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1类标准（夜间限值45分贝）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夜间限值45分
贝），噪声超过标准值。2021年5月21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出具了《环境监察通知书》（乐峨眉环监通〔2021〕59号），要求申阳
公司立即对噪声问题进行整改。2021年7月，峨眉山市水务局对申阳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申阳公司加强橡胶坝管理，抓
紧时间加快落实好噪声整改措施。申阳公司制定了整改方案，并于2021年7月28日动工修建高8米、长30米的隔音墙，2021年8月
10日完工。因防汛需要，橡胶坝今年6月实行了降坝运行（橡胶坝降低高度运行），7月至今一直处于塌坝运行（橡胶坝坝袋放空，平铺
河床），降至水平面以下，恢复自然状态。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峨眉山市符溪河镇九滨湿地小区外的河流被开发商拦起来”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经现场调查，申阳公司为打

造水生态景观，经峨眉山市水务局依法审批后，在濯锦小区外的河道中修建了橡胶坝。
2.关于“拦河坝的河水翻流产生噪音，影响小区居民生活”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经现场调查，因防汛需要，橡胶坝今年

6月实行了降坝运行，7月底至今一直处于塌坝运行，位于河道旁边的隔音墙已于8月完工并投入使用。2021年9月1日，乐山市峨眉
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对167幢大厅门口1米处、167幢3-6-1窗户外1米处、167幢3-11-1窗户外1米处进行噪声监测，2021年9月4
日，出具监测报告（峨环监字（2021）综第019号），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67幢大厅门口1米处昼间42分贝、夜间42分贝，167幢3-6-1
窗户外1米处昼间45分贝、夜间44分贝，167幢3-11-1窗户外1米处昼间48分贝、夜间44分贝，上述监测点位噪声均达到《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限值标准（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虽然经现场监测噪声达标，但河水流动仍会产生一
定声音。

是否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处理情况
（一）关于“福缘砂石经营部噪音和粉尘污染”的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针对被投诉单位噪声和粉尘污染的问题，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要求被投诉单位立即将场地内的

砂石全部转运，并不再新堆放砂石和进行现场售卖。在转运过程中，由竹根镇派专人监督，加强洒水作业和做
好车辆覆盖，防止场地扬尘及“抛洒滴漏”情况发生。（责任领导：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责任
单位：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镇长姜川。整改时限：2021
年9月5日已完成整改）
（二）关于“周建军临时搅拌站噪音和粉尘污染”的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21年9月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针对被投诉单位噪声和粉尘污染的问题，竹根镇人民政府要求其立即拆除搅拌设备，不得再进行搅拌作业。

同时将场地内的砂石全部进行转运。（责任领导：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责任单位：乐山市五
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镇长姜川。整改时限：2021年9月5日已完
成整改）
（三）关于“五犍沐项目竹根镇拌合站噪音和粉尘污染”的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针对被投诉单位噪声和粉尘污染的问题，乐山市五通桥区交通运输局要求其不得再进行拌合作业，并对拌合

设备进行限期拆除，清运站内堆放的材料（架桥机一台、工字钢130吨、螺旋管43吨、钢模板750平方米、两台
90拌合站、地磅一台、变压器3台、碎石1000吨等）。
（责任领导：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责任单位：乐山市五通桥区交通运输局；责任人：乐山市五
通桥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叶永。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整改）
（四）关于“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噪音24小时扰民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针对被投诉单位噪声的问题，乐山市五通桥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被投诉单位开展了昼夜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显

示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乐山市五通桥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
9月1日向被投诉单位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乐五环改字【2021】2号），要求其立即制定噪声深度治理整改方
案，在原有噪声治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确保不扰民。被投诉人已制定了整改方案，2021年9月30日
前完成。（责任领导：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责任单位：乐山市五通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责任
人：乐山市五通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邓必强。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

二、回访情况
2021年9月4日，专班工作组到被投诉人周边居住区、金御澜湾小区回访群众代表20余名，受访者对案件办

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整改情况
针对本案涉及的问题，成立了以乐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平林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

任兰波，市林业园林局党组书记、局长钟小川，市政府督导室主任易子刚，夹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漆宾为副组长的
整改领导小组，推进问题整改。
（一）关于“当地种植桉树破坏生态”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漆宾；责任单位：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夹江县自然

资源局局长季孟伦；
1.责成乐山市夹江县制定新兴村（含原界牌村）巨桉纯林改造工程实施方案，落实支持政策，对150亩低效巨

桉纯林限期实施改造。（整改时限：2022年1月31日）
2.督促乐山市夹江县开展全县低效巨桉纯林普查，建立低效巨桉纯林台账。（整改时限：2022年3月31日）
3.督促乐山市夹江县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乐山市夹江县巨桉纯林改造实施方案。（整改时限：2022年5

月31日）
4.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规范要求，依托世行贷款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及重点区域生态保护

和修复专项资金，有序实施乐山市夹江县巨桉纯林改造，大力推行林茶套种、针阔混交模式，持续提升森林质
量。（整改时限：2023年12月31日）
（二）关于种植桉树“用于造纸和板材加工，加工厂废气破坏空气污染”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漆宾；责任单位：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夹江生态环

境局局长陈勇强、乐山市夹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季孟伦、乐山市夹江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局长王俊华；
1.强化源头管控，督促严格落实《夹江县工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禁止新建桉树制浆造纸项

目。（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2.全面规范整治，责成乐山市夹江县政府制定《夹江县板材加工行业专项整治方案》，建立健全全县板材加工

企业台账，全覆盖排查整治，按照“退出一批、整治一批、提升一批”原则，强化技术帮扶指导，推动全行业治理水
平提档升级。（整改时限：2022年3月31日）

3.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采取现场检查、“双随机、一公
开”等方式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规范运行管理污染治理设施，开展废气、废水、噪声监测，依法查处环境
污染违法行为。（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3日，专案工作组到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新兴村（含原界牌村）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整改情况
责成申阳公司：一是加强隔音墙管理维护，降低橡胶坝运行期间噪声；二是做好橡胶坝日常运行管理和调控，

加强科学调度，主汛期严格塌坝运行、枯水期降低水坝运行水位，减轻河流水声影响；三是责成峨眉山市水务局
全面加强橡胶坝监督巡查，在橡胶坝枯水期起坝恢复运行后，及时委托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开展噪声
监测，如噪声超标，立即责令申阳公司停止橡胶坝运行。（责任领导：峨眉山市副市长童登俊 ；责任单位：峨眉山
市水务局；责任人：峨眉山市水务局局长张永贵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日，专案工作组到峨眉山市九宾湿地濯锦住宅小区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

果表示认可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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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山 市
井研县

乐 山 市
市辖区

水

土壤

乐山市井研县委书记熊建新现场督导案件办理,乐山市井研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谷平，乐山市井研县政府副县长廖雷率井研县农
业农村局、井研生态环境局、井研县市场监管局、井研县自然资源局、井研县集益镇党委和井研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组成工作专班开
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投诉的“百事康有机肥料厂”实际为井研百事康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研百事康公司），井研百事康公司系眉山百

事康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位于井研县集益镇界牌村13组（原集益镇幸福村3组）。井研百事康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2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4MA624YRT3T，法定代表人曾惠容。井研百事康公司建设有机肥生产线一条，主要利用外购畜禽粪
便、秸秆、中药渣、醋渣等原料通过搅拌混料、发酵腐熟、破碎分筛等工序生产有机肥和复合微生物肥，设计年产量2万吨。有机肥生产
工艺为槽式发酵工艺，生产车间废气经引风机收集至等离子净化器除臭处理后通过排气筒（15米）高空排放。设置微生物发酵池1座，
渗滤液收集池2个；设置旱厕1座，用于生活污水收集。微生物发酵池、渗滤液收集池收集的废水回用于原料发酵工序，废水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作为临近果树种植园农肥使用。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井研百事康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完成营业执照换证登记。井研百事康公司所用土地于2017、2018年取得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

续（井设农备字〔2017〕第15号、井设农备字〔2018〕第019号）。2017年9月18日取得环评手续（井环复〔2017〕63号）。2018年12月
19日，井研百事康公司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2018年7月23日取得有机肥料正式登记证（登记证号：川农肥〔2018〕
准字 6616 号），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22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井研百事康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511124
MA624YRT3T001Q）,有效期至2023年8月26日。

2.近年来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行业部门“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工作要求，切实履行行业

监督主体责任，常态化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乐山市井研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12月将井研百事康公司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移动执
法，随机开展抽查和不定期检查。2021年8月，井研百事康公司因未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提交2021年第二季度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被生态环境部门处以罚款5000元。目前，井研百事康公司已按规定补充提交了第二季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井研县集
益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将井研百事康公司纳入网格化管理，2020年以来，开展各类巡查检查10次。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废水没有处理直接灌溉果树或排放”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井研百事康公司采用槽式发酵处理畜禽粪便，发酵

产生的渗滤液经集中发酵后稀释作为果园肥料，用于其在井研县集益镇繁盛果业承包的506.87亩果园施肥，果园配套土地面积达到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但对渗滤液的处理不符合环评要求。

2.关于“生产肥料时散发异味”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2020年8月以来，井研百事康公司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每
半年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一次自行监测，废气检测结果评价均为“达标”。现场检查发现生产车间等离子空气净化设备正在运行，未见
异常，厂区厂房部分地方破损，密闭不完全，渗滤液收集发酵池密闭不严，在厂区周围能感知异味。

乐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易凡，乐山市政府副市长郭捷率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陈昆，二级调研员梁涛以及工作专班开
展现场调查处理。经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548号。医院隶属于武警四川省总队，由武警四川省总队保障部主

管，是一所部队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300张。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注册审批机关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卫生局，主管单位为武警四川省总队保障部。在日常工作中，乐

山市卫生健康委对其医疗废物（医疗活动产生的损伤性、感染性、药物性、病理性、化学性废物）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医院医疗废物
实行闭环管理，由乐山市净源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每日上门收集转运到乐山市医废处置中心集中处理。截至目前，乐山市卫生健康委未
接到过群众反映该院违规处置医疗废物情况。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群众反映“武警四川总医院长期在医院‘三生’楼下、50户经济适用房旁边空地堆放医用废弃垃圾，雨水浸泡后污染环境，存在

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的问题，经核查，情况部分属实。群众反映堆放的物品为医院淘汰的废旧钢制床132张、床头柜40个、货架11
个、铁凳24张、飞机椅3组、配电箱5个等，上述物品均为拟报废物资，不属于医疗废物。上述物资堆放于医院院内“三生”楼下空地，该
楼为闲置空房，无人居住；堆放场地周边有钢架围墙，并与旁边50户经济适用房有围栏隔离。由于露天堆放且杂乱无序，经日晒雨淋
产生异味，对旁边的50户经济适用房住户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堆放的拟报废物资已进行了卫生消杀，未发现病毒交叉感染的风
险。

属实

部分属实

一、行政处罚情况
针对井研百事康公司涉嫌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己经依法对其

立案调查（立案号：乐环立字〔2021〕7－18号）。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剑波；责任单位：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

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平。
1.责成井研百事康公司严格按照有机肥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微生物发酵池、渗滤液收集池收集

的废水回用于原料发酵工序，废水不外排”的要求，立即停止将渗滤液经集中发酵后稀释作为果园肥料的违法
行为，严禁生产、生活废水外排。（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井研百事康公司对有机肥生产车间和渗滤液收集发酵池进一步密封，最大程度减少异味外溢。（整改
时限：2021年9月30日）

3.督促指导井研百事康公司立即制定技术改造升级方案，进一步探索优化工艺流程，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环
境影响。（整改时限：2021年12月5日）

4.责成井研百事康公司在技术改造升级完成之前停止进料，及时完成存料消纳。（整改时限：2021年12月5
日）

5.责成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井研县生态环境局、井研县自然资源局等行业部门和井研县集益镇人民政
府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工作“一岗双责”，切实履行行业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和乡镇属地管理责任。井研县农业农
村局已委托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附近无组织臭气浓度进行监督性检测，待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检测结果后，依法依规对其处理。（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3日，专案工作组到井研县集益镇幸福村回访群众代表3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成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落实主体责任，立即进行整改。9月1日至3日，医院对堆放的拟报废物资进行了

清理，全部归置到医院院内“三生”楼内堆放（“三生”楼为空置楼房，无人居住）。上述拟报废物资清理后，医院
对原堆放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了清整和消杀。9月4日，乐山市卫健委案件调查处理工作专班进行了“回头
看”，确认医院对投诉所反映的问题已整改完毕。同时，要求医院及其物业管理机构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
完善管理制度，落实落细各项管理措施，坚决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确保环境安全。
（责任领导：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曾伟；责任单位：乐山市卫生健康委；责任人：乐山市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沈杰；整改时限：2021年9月4日已完成整改工作）

三、群众回访情况
2021年9月4日，工作专班到被投诉单位50户经济适用房住户小区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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